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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香港復康聯會 55 周年及復康巴士 40 周年呈獻 -  

「拉動復康巴士」慈善挑戰賽 

 

賽事規則 

 

 日期： 2019 年 5 月 11 日（星期六） 

 活動地點： 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

 賽事時間： 上午 10 時 30 分 

頒獎禮時間： 下午 2 時 30 分 

 隊伍人數： 每隊 5 - 15 人 

 截止報名日期： 2019 年 4 月 26 日（星期五） 

 

注意事項 

1. 香港復康聯會及香港復康會（下稱「主辦單位」）將保留一切活動安排的最終決定權。 

2. 參賽者必須遵守及接受賽事規例及守則。 

3. 參賽者應留意當日天氣情況（見下列惡劣天氣安排）及個人身體狀況，請帶備足夠飲料及

防曬用品等。 

4. 參賽者須確保自己的身體狀況適宜參賽。如活動途中有任何不適，請立即通知工作人員。 

5. 主辦單位會因應參加者的身體及健康狀況，保留容許參賽者參加賽事之權利。 

6. 活動期間，大會將採取必要措施，盡量保障參加者的安全。 

 

挑戰賽內容及評分準則 

1. 獎項設有冠、亞、季軍、「最具團隊精神獎」及「最具創意服飾獎」。 

2. 參賽隊伍須於 3 分鐘內將復康巴士由起點拉到終點（距離為 25 呎）。主辦單位將以以下準

則，依次作評分選出「冠、亞、季軍」： 

2.1 以較少時間拉動復康巴士 25 呎 

2.2 如時間相同，則以較少人數的隊伍勝出 

2.3 如未能於指定時間完成，則以車輛距離終點較短的隊伍勝出 

3. 有關拉動復康巴士的情況，請參看： https://youtu.be/NlCFri-6f9k 

4. 「最具團隊精神獎」由評判根據團隊整體表現評分，頒發予最高得分的一隊，準則包括團

隊默契、創意及貼題的口號等； 

5. 「最具創意服飾獎」由評判以團隊衣著具創意表現評分，頒發予最高得分的一隊。 

6. 各獎項將於當日賽事完結後，在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的典禮儀式內頒發，請得獎隊伍出席。 

7. 每隊完成挑戰賽的參賽隊伍均可獲發證書 1 張。 

 

報名須知 

1. 任何 18 歲或以上人士皆可以所屬的企業/團體的名義組隊參加，每隊人數為 5-15 人，歡

https://youtu.be/NlCFri-6f9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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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殘疾人士參加。 

2. 如企業/團體派出多於 1 個隊伍參賽，各隊需分別填寫報名表格及繳交報名費用。 

3. 報名人士必須於 2019 年 4 月 26 日或之前，以郵寄方式遞交填妥的報名表格，連同報名費

以支票（見下列報名費用）一併郵寄至主辦單位，收到日期以郵截日期為準。 

4. 主辦單位於 2019 年 5 月 3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7 時於香港社會服務聯會（地址：灣仔軒尼

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）舉行比賽簡介會，各參賽隊伍必須派代表出席。 

5. 參賽隊伍名額有限，額滿即止。 

 

報名費用 

1. 報名費用扣除了是次活動的經費後，餘額將全數支持主辦單位舉辦「共融商舖約章計劃」

（詳情請參閱附件三）。 

2. 每隊報名時須繳交港幣 20,000 元正，參加者請以支票交費： 

支票抬頭： THE HONG KONG JOINT COUNCIL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

香港復康聯會 

郵寄地址：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12 樓 （封面註明

「拉動復康巴士」慈善挑戰賽） 

 

賽事規則 

1. 挑戰賽當日各隊伍的參賽者必須於指定時間內親身前往登記處報到。主辦單位會在挑戰賽

簡介會中公布各隊的報到時間。 

2. 挑戰賽進行時，非參賽隊伍及人士請按工作人員指示，不可進入比賽區。 

3. 角逐「最具創意服飾獎」的隊伍在登記後，須在比賽完成後 15 分鐘內抵達指定位置拍攝

相片。 

4. 角逐「最具團隊精神獎」的隊伍，在比賽完結後，請在終點位置以口號及自創動作向評判

表現團體合作精神。 

5. 所有賽事結果及獎項，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。 

 

大會攝影 

大會將安排攝影師紀錄當天活動，所有參賽者必須同意主辦單位使用及保留比賽期間包含肖像

或外觀的相片、影片及錄音，以用於媒體宣傳之用。 

 

口號創作使用權 

所有參賽者必須同意主辦單位使用及保留比賽期間，各團隊創作的口號，日後可用於任何媒體

宣傳之用。 

 

惡劣天氣安排 

如賽事當天上午 7 時，天文台正懸掛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、三號或以上之颱風訊號，主辦

單位將取消賽事，並透過香港復康聯會網站(www.jointcouncil.org.hk)公布有關消息。 

 

查詢 

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2864 2932（譚嘉妍女士）或 2864 2935（謝蕙霞女士）聯絡。 


